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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普陀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
一、区食品安全委员会职责

区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承担以下职

责：

组织落实国家、本市及区委、区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

策部署；分析食品安全形势，研究部署、统筹指导全区食品安全

工作；提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大政策措施；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

管责任；组织开展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调查处理工作；研究、

协调、裁决有关部门监管职责分工的问题；承担区政府规定的其

他职责。

二、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职责

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区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办事机

构，承担以下职责：

综合管理职责。负责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之间的联络

服务；推动全区食品安全法制、监管机制和制度建设；协调推进

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；完善与规范全区食

品安全信息管理和发布机制，规范全区食品安全信息工作；承办

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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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指导职责。承办区食品安全委员会交办的综合协调任

务；组织开展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调查研究，并提出政策建议；

组织开展全区食品安全重大整顿治理和联合检查行动；组织开展

有关食品安全国内外交流；对监管职责界面分工问题提出建议；

指导街道、镇食品安全协调机构开展相关工作；组织协调食品安

全宣传、培训工作。

监督考评职责。督促检查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贯彻

执行，督促检查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，督促检

查有关部门和街道、镇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，组织实施食品安

全工作考核评价工作。

应急管理职责。完善本区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，推动食品

安全应急能力建设；完善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；完善重大

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机制，监督、指导、协调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处

置工作；指导食品安全舆情监测、处置；受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委

托，协调非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开展食品安全事件的应对、

处置。

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区政府和区食品安全委员会

交办的任务，不取代相关部门的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职责。相关

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分工，开展工作。

三、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

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和本市有关规定，我区食品安全采取市

场综合监管执法的方式，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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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委宣传部：组织指导食品安全宣传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。

区发改委：负责食品安全规划、食品安全重点项目。

区商务委：负责食品追溯体系建设及酒类流通领域的质量安

全监管（具体由区酒类专卖局承担)。

区市场监管局：承担食品生产、流通及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管

职责。负责对食品、保健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生产

活动实施监管，负责食品流通环节及餐饮服务环节的食品安全监

管；依照《上海市食品摊贩经营管理办法》，负责对划定临时区域

（点）和固定时段内的食品摊贩的经营活动实施指导和监督管理。

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；根据市、区食安委的要求，对突发

食品安全事件处置中监管职责存在争议、尚未明确的事项，先行

承担或协调有关部门先行承担监管职责。

区卫生计生委：负责食品企业标准备案；参与食品风险监测；

承担传染性食源性疾病事件的调查处理，负责食源性疾病和食物

中毒病人的医疗救治，开展食物中毒的网络直报、食品安全相关

的健康教育；定期开展食物中毒相关现场采样耗材的准备工作，

并配合搞好样品检验等。

普陀公安分局：承担食品安全犯罪的侦查职责。支持、协助

各成员单位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经费保障。

区环保局：负责对餐饮单位开展环境评价，负责对污染源的

监管和环境质量的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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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绿化市容局：承担餐厨废弃物处理的管理职责。负责餐厨

废弃油脂收运、处置的监督管理。依照《上海市食品摊贩经营管

理办法》，负责对食品摊贩临时经营区域（点）的餐厨废弃油脂和

餐厨垃圾的收运、处置活动实施监督管理。

区城管大队：依法对违反《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

法》进行餐厨废弃油脂收运、处置的行为开展行政处罚工作。依

照《上海市食品摊贩经营管理办法》，负责对食品摊贩临时经营区

域（点）的市容环境卫生实施监督管理，负责对划定区域（点）

和固定时段以外，占用道路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食品、影响

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依法查处。

区监察局：承担行政监察和行政问责等有关工作。

区法制办：参与食品安全执法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处理。

区社区办：参与对街道、镇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的考

核管理。

区爱卫办：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相关内容的宣传工作。

区建管委：负责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管理。

区教育局：负责下属学校和幼托机构食品安全管理，加强对

下属中小学校的食品安全宣传，提高中小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

率。

区国资委：加强下属经营单位及商业用房的食品安全管理，

协助监管部门开展对下属经营单位及商业用房的食品安全执法检
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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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民政局：加强对老年助餐点的食品安全管理。

各街道、镇：按照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基层食品安全

工作的意见》（沪府发〔2013〕89 号）职责要求，落实属地化管

理责任，统一领导辖区内食品安全工作；负责对下属居（村）委

会和直属单位的督促和考核。

各成员单位要承办区食品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对各

部门监管职责未明确事项，由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根据全市的要求

和本区实际情况，协调决定，明确部门监管职责。


